
  

再
批
明
：
陳
益
源
號
光
緒
肆
年
向
銀
主
蔡
瑤
偕
侄
俊
德
手
內
，
添
典
出
佛
銀
貳
佰
大

員
，
重
壹
佰
肆
拾
兩
。
其
田
面
限
拾
全
年
為
滿
，
聽
陳
益
源
號
至
拾
月
半
取
贖
，
原
契
字
內

銀
一
齊
送
還
，
取
回
契
字
。
如
至
期
無
銀
取
贖
，
田
依
舊
原
銀
主
掌
管
，
不
得
阻
當
。
後
日

要
贖
田
之
時
，
務
必
至
捌
月
半
送
□
□
憑
，
捌
月
若
無
□
送
定
田
原
典
主
掌
管
，
不
得
異
言

生
端
。
批
明
再
炤
。 

再
批
明
：
內
繳
周
家
找
洗
字
壹
紙
，
總
合
共
玖
紙
，
存
炤
。
此
找
洗
字
不
在
繳
回
。
再

炤
。 

批
明
：
即
日
仝
中
吉
等
親
收
過
胎
典
田
契
字
內
佛
面
銀
壹
仟
壹
佰
大
員
正
，
共
庫
平
柒

佰
柒
拾
兩
正
。
再
炤
。 

    

仝
立
胎
典
田
契
字
人
彰
邑
西
門
外
馬
興
庄
益
源
號
陳
元
吉
偕
侄
等
。
有
承
兄
父
明
買
周

家
水
田
併
沙
崙
園
壹
所
，
廿
貳
甲
柒
分
正
。
又
帶
隔
崙
山
崙
壹
所
在
內
。
址
在
牛
罵
頭
大
槺

榔
庄
西
畔
，
年
納
業
主
大
租
粟
貳
拾
壹
石
陸
斗
正
，
併
帶
大
甲
圳
水
長
流
灌
溉
。
又
水
田
一

處
併
園
路
分
，
址
在
水
頭
坵
，
年
納
大
租
粟
肆
石
捌
斗
，
併
帶
水
份
充
足
。
其
水
田
貳
段
併

園
沙
崙
秧
田
，
經
丈
明
合
共
参
甲
参
分
，
毗
連
壹
所
，
西
段
四
至
界
址
，
俱
各
登
載
上
手
契

字
內
明
白
。
年
納
大
租
粟
計
共
貳
拾
陸
石
肆
斗
正
。
今
□
別
置
，
叔
侄
相
議
，
愿
□
將
此
兩

段
田
園
沙
崙
等
處
在
內
，
共
為
出
典
，
先
問
房
親
人
等
，
不
能
承
受
，
外
托
中
引
就
向
與
牛

罵
頭
大
穅
榔
庄
蔡
守
連
觀
出
□
□
典
，
□
□
三
面
言
議
時
□
典
價
銀
壹
仟
壹
佰
大
員
正
，
共

庫
平
柒
佰
柒
拾
兩
。
即
日
仝
中
收
訖
，
田
界
隨
踏
明
，
交
付
銀
主
前
去
起
耕
招
佃
，
收
租
抵

利
納
□
。
其
田
面
限
乙
丑
年
起
至
庚
午
年
拾
月
季
止
，
聽
吉
備
齊
典
字
內
銀
取
贖
原
字
，
不

得
異
言
生
端
滋
事
。
保
此
田
係
吉
等
侄
明
承
兄
父
物
業
，
與
別
房
親
人
等
無
干
，
亦
無
重
張

典
掛
他
人
，
及
拖
欠
大
租
以
及
來
歷
交
加
不
明
為
碍
。
如
有
不
明
等
情
，
吉
等
一
力
抵
當
，

不
干
銀
主
之
事
。
此
係
仁
義
交
關
，
二
比
甘
愿
，
各
無
反
悔
。
恐
口
無
憑
，
今
欲
有
憑
，
仝

立
胎
典
田
契
字
壹
紙
，
併
繳
上
手
盡
根
田
契
字
壹
紙
，
又
繳
上
手
老
契
字
陸
紙
，
合
共
捌
紙
，

付
執
為
炤
。 

 

同
治
肆
年
拾
月 

日
仝
立
胎
典
契
字
人
益
源
號
陳
元
吉 

代
筆
人 

朱
永
清 

為
中
人 

陳
清
流 

為
中
人 
陳
沃 

代
筆
人 

李
我 

場
見 

聯
賜 

聯
岳    


